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一步汇业务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规范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

上直销平台（包含本公司官网、东方红资产管理 APP、本公司微信服务号和指定且授权的电

子交易平台，下同）进行“一步汇”业务，特订立《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

销一步汇业务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

司相关业务规则制定。 

 

第三条 本公司直销平台“一步汇”业务（以下简称“本业务”）是指当个人投资者资金通过

预留银行账户转账汇款至本公司直销平台指定的收款账户，投资者授权本公司自动为用户申

购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 D 类份额（以下简称东方红货币 D，基金代码：007865)，投资者无

需手动发起充值东方红货币 D。 

 

第四条 本规则中未提及或未明确规定的相关事宜应参照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业务公告及

相关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第二章 释 义 

第五条 除非另有说明，在本规则中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投资者：指符合产品合同要求且持有本公司所支持的银行卡，通过电子直销系统进行基金交

易的个人投资者。 

预留银行卡：指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系统中与交易账户关联的银行卡。 

T日：指申购、赎回或办理其他产品业务的申请日。 

T+n日：指自 T日起第 n个交易日（不包含 T日）。 

收款账户：本公司汇款交易业务指定的专用收款账户。 



 

 

 

第三章 业务规则 

第六条 投资者经本公司告知其符合适当性匹配要求后，应当通过本公司直销平台了解本业

务。当投资者自行汇款到账本公司直销平台指定的收款账户，代表投资者已仔细阅读并理解、

接受东方红货币 D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本业务规则及上述文件不时修订版本的所

有内容及规定。 

 

第七条 投资者拟充值东方红货币 D的申请金额超过银行卡快捷支付限额时，可进行本业务。

投资者须使用在本公司直销平台预留的银行卡进行汇款，汇款方式包括网银转账以及银行柜

台汇款两种方式。本公司不接受投资者通过第三方支付工具间接转账等其他方式的汇款。本

公司严格按照收款银行提供的账户明细中的来款银行卡号、户名与投资者在本公司预留的银

行卡号、户名进行一致性匹配。投资者如使用非预留银行卡、现金或其他无法及时识别投资

者身份的方式汇款，则本业务规则第十二条进行处理。 

 

第八条 T 日汇款到账截止时间为 T 日 15:00（不含），汇款资金到账时间以本公司平台收款

银行账户到账流水时间为准；T日 15:00（含）后汇款到账的资金视为提起 T+1 日的充值东

方红货币 D申请。投资者采用汇款方式发生的银行转账手续费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九条 汇款资金充值东方红货币 D 成功后，若投资者拟取回资金，可自行将东方红货币 D

普通取现或快速取现至投资者预留银行账户，具体到账时间以所在银行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第十条 若东方红货币 D出现暂停申购、限制大额申购时，或者投资者存在必要信息不全（如

适当性、反洗钱等法规要求的信息）、风险测评过期、开户证件有效期过期等不符合购买基

金的条件时，已到账的汇款资金将留存于汇款余额中，待前述异常情况恢复正常后，每个自

然日 0点 30分（左右）系统会使用汇款余额自动申购东方红货币 D。若长时间未恢复正常，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系统申请退款。申请退款前，投资者需提供来款银行卡开户网

点详情（如分行、支行），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若投资者汇款余额留存超过 10个交易日后，

则本公司可以对该资金余额做主动退款处理，具体到账时间以实际情况为准。 

 



 

 

第十一条 投资者按本规则进行汇款，但因银行系统问题及银行转账特殊规则等原因导致本

公司收款银行提供的账户明细无法正确识别来款银行名称、银行卡号、银行账户户名及开户

行信息，本公司将无法直接办理资金确认或退款。资金所属人身份的举证义务由投资者承担，

投资者应主动与本公司联系进行资金认领，并配合本公司进行资金确认或退款。投资者应根

据需要通过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本公司提供汇款单据、网银截图、银行卡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本公司完成必要的核对，确认来款卡号与投资者预留的银行卡一致后，

在 10 个交易日内将把资金计入投资者预留银行卡对应的直销交易账户作为充值东方红货币

D或退回到预留的银行账户。为保护客户资金安全，因投资者未预留有效的联系方式，或不

能及时配合本公司完成身份识别和资金确认，将导致资金认领失败或延误，由此导致的一切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十二条 如投资者未按本规则要求办理汇款，资金无法正常识别匹配的，本公司在进行必

要的投资者身份识别及汇款明细识别后，根据不同情形，采取以下措施： 

1、如果投资者采用非预留银行卡汇款，本公司将无法直接办理退款，投资者须主动与本公

司联系并办理退款，投资者须提供银行名称、银行卡号、银行账户户名、开户行信息等信息。

按同卡进出原则，退款退回原卡。退款将在投资者联系本公司后完全确认手续的 10 个交易

日内完成，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承担。 

2、如果投资者采用现金汇款或其他无法及时识别投资者身份的方式汇款，本公司无法识别

来款人信息，投资者须主动与本公司联系，根据本公司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由本公司进行必

要的身份核实后，按照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规定的方式办理相关事宜。由于投资者未及时配

合本公司完成身份识别工作而导致的退款延误，由投资者承担。 

 

第十三条 若在使用本业务中，东方红货币 D 出现基金合同终止、变更时或其他情形导致业

务无法继续执行时，或者本公司因其他原因认为需要终止一步汇业务时，本公司有权终止该

业务。 

 

第十四条 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通过官网公告或

其他合理方式告知投资者后，调整本业务的受理限额和开放时间。 

 

第十五条 投资者通过银行进行转账汇款时，汇款资金可能为非实时到账，尤其是跨行、异



 

 

地转账及采用同城票据交换方式办理的资金汇款，可能会导致到账时间延迟，从而致使申购

申请延后，敬请投资者及时或提前汇款并关注资金到账情况。由于办理汇款的银行、金融机

构的系统或人为原因，导致资金到账迟滞等问题，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风 险 

第十六条 对于投资者使用的计算机可能因存在性能缺陷、质量问题、计算机病毒、硬件故

障及其他原因，而对投资者的交易时间或交易数据造成影响，投资者须自行承担因前述原因

而可能导致的交易风险及损失。 

 

第十七条 由于投资者的计算机应用操作能力或互联网知识的缺乏或对有关信息的错误理

解，可能对投资者的交易时间或交易数据造成影响，投资者须自行承担因前述原因而可能导

致的交易风险及损失。 

 

第十八条 任何通过密码验证后提交的申请都将视为投资者自身行为或投资者的合法授权

行为，该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由该投资者承担。因投资者未妥善保管好密码而导致的风险

及损失，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九条 为确保网络传输的安全，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对网络资料的传输采用数据

加密处理，但本公司无法保证网上信息传输绝对安全、毫无错误或指定网址不被恶意攻击或

不存在因电子病毒所导致的故障等等。本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投资者须自行承担因网

上交易可能导致的任何风险及损失。 

 

第二十条 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汇款交易业务无法进行的，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不

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战争、火灾、地震、水灾、瘟疫、罢工、网络故障、系统故障等不能合

理预见、不可避免和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社会异常事件及技术风险等。 

 

第二十一条 本公司有权保留投资者交易的电子数据以作为投资者交易行为的证明。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对本规则做出必要的修订并在本公司网站上发

布。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